
上海行健职业学院科研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科研经费的管理，合理、有效地使用科研经费，

提高科研投入效益，根据国家和学院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研经费指由科研处统一管理的纵向、横向以及学院投

入的其他科研项目经费。 

第三条  凡直接用于科研工作的项目经费和为科研服务的其他

经费，均纳入学院统一管理，按照“分类管理，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严格审批”的原则使用科研经费。 

第四条  科研处是学院科研经费的归口管理部门，财务处协助科

研处对科研经费进行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经费来源和配套 

第五条  学院科研经费分为纵向经费、横向经费、校内经费。纵

向经费指各级政府科研归口部门批准立项的科研项目经费。横向经费

指各企事业单位委托研究的科研项目经费、科研开发费，包括科技成

果和专利转让费等。校内经费指院级科研项目资助经费。 

第六条  学院作为第一主持单位承担的纵向科研项目经费按规

定比例予以配套资助。学院作为项目合作单位或技术依托单位与外单

位联合申报获批的纵向项目，原则上按实际汇入学院账户经费的 50%

予以配套。 

第七条  学院作为第一主持单位承担的横向科研项目经费按规

定比例予以配套资助。非第一承担单位或子课题承担单位的横向科研



项目经费则不予配套。 

第八条  学院投入的科研项目经费（如院级课题），配套资助范

围为 5000—10000元。 

第九条  对获准立项的自筹经费科研项目，学院按一定额度予以

适当的资助，资助金额不低于院级课题资助金额。 

第三章  支出范围 

第十条  科研经费开支使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可用于以下范

围： 

（一）仪器设备费：指与项目有关的仪器设备购置、安装调试费，

自制仪器设备的材料、配件和加工费以及原设备的改造、维修费等。 

（二）资料费：指开展项目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收集、复印、翻译、

翻拍等费用以及必要的图书和专用软件购置费等。 

（三）劳务费：指项目组聘用非本院人员的劳务性费用，以及在

项目研究过程中支付给辅助人员的报酬费用。 

（四）通讯及差旅费：指为完成项目研究工作而进行的调研活动

时所发生的通讯、交通、住宿、会务等差旅费。 

（五）咨询、鉴定费：指研究活动发生的专题学术研讨、技术咨

询、论证等会议的费用，以及项目成果在鉴定、验收时所发生的相关

费用。 

（六）印刷出版费：指项目研究过程中发生的项目成果的打印费、

印刷费等，以及科研成果在出版、发表时所需的费用。 

（七）协作费：指从项目经费中划拨给项目合（协）作单位用于

开展研究工作的科研经费。 

（八）其它实际用于科研支出的相关经费。 



第四章  管理和报销 

第十一条  科研经费使用实行科研项目负责人负责制，项目负责

人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项目经费预算核定的用途、范围和开支标准使

用项目经费，自觉控制经费的各项支出。项目组其他成员使用经费，

必须经项目负责人同意。 

第十二条  科研经费报批程序为：科研处审核科研项目经费使用

票据，并记录使用日期、项目、金额；项目负责人制单，交由学院领

导批签后，送财务处备案，依据财务制度报销。 

第十三条  科研经费使用应注意的事项： 

（一）科研业务及票据真实合法，且符合财务报销规定。 

（二）票据一般应在科研项目进行期间产生。 

（三）开支内容属于《上海市市级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内的必须使用公务卡结算，报销时应提供公务卡消费证明。 

（四）票据不能化整为零，不能出现规模性地连号。 

（五）严格控制用科研经费购置电脑、打印机、扫描仪、照（摄）

相机等可以共享的通用设备。必需购置的，由项目组申请，科研处审

定，报院长审批。所购设备应按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由学院统一管理。 

（六）书籍资料费原则上自然科学类科研项目的支出不应超过项

目总经费的 20%，人文社科类科研项目的支出不应超过项目总经费的

50%。图书购置后，由项目负责人制单、入库，方可报销。 

（七）纵向科研项目的劳务费开支按财务处规定进行报销，横向

科研项目按双方协议规定进行报销。 

（八）参加科研学术会议，项目负责人应当持会议通知（邀请函）

向科研处提出申请，填报《会议、培训活动审批单》，经科研处审核



同意、人事处核定差旅标准后，报学院领导审批。 

（九）科研项目进行中所使用的交通费、通讯费两项原则上控制

在项目总经费 10％的范围内。 

（十）专家咨询费的开支标准应当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执行，

一般不得超过 10%，院级课题可放宽至 20% 。 

（十一）横向科研项目经费以实际到达学院财务帐户的数额为准。

项目经费由项目负责人根据与项目委托方的约定进行支配。项目组应

建立经费支出的明细帐，科研处可视情况对经费使用提出指导性建议。 

（十二）科研项目组应在每年年底和项目结题时将项目经费收支

情况与项目进展报告一并送科研处。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条款与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一致的，按国家

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科研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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